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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合同》 

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

25日披露了《关于微煤雾化热力项目募集资金增资洁能科技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2016-101），拟将公司控股子公司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洁能科技”）

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20,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17,500 万元，新增资本由公司

以不超过39亿元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额认购，其中 97,500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，

余下投入的募集资金全部计入洁能科技的资本公积金。2016年 8月 24日，公司、

洁能科技、德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丰投资”）及北京浩正投资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浩正投资”）四方签署了《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 

在原合同的基础上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近日上述四方拟签署《<亿利洁能科技

有限公司增资合同>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，拟将洁能科技注册资

本调整为 15,000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 12,000 万元，浩正投资认缴出资

2,025 万元，德丰投资认缴出资 975 万元。本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将洁能科技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,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12,500 万元，新

增资本由本公司以不超过 39亿元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额认购，其中 97,500 万元作

为洁能科技新增注册资本，余下投入的募集资金全部计入洁能科技的资本公积金。

如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97,500 万元的，则募集资金全部计入注册资本，差额部分

由乙方在 2020年 12 月 31日前以自有资金缴足。 



（二）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

2016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签署<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合同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公司非公开发行

股票有关事项已经过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无需再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意见。 

二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上述四方近日在北京签署了《<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合同>之补充协

议》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甲方：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 

乙方：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 

丙方：北京浩正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丙方”） 

丁方：德丰投资有限公司    （以下简称“丁方”） 

（二）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

1、 各方决定将甲方注册资本调整为 1.5 亿元，其中乙方认缴出资 12,000

万元，丙方认缴出资 2,025 万元，丁方认缴出资 975 万元。调整后的注册资本及

股东结构如下： 

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实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

1 亿利洁能 12,000 12,000 货币 80 

2 浩正投资 2,025 2,025 货币 13.5 

3 德丰投资 975 975 货币 6.5 

合计 15,000 15,000 货币 100% 

 

各方同意根据上述约定，于三日内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增资决议、签署相应增

资合同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原合同约定的认缴出资额转让相关条款不再

执行。 



2、 乙方募集资金到位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将甲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,000

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12,500 万元，新增资本由乙方以不超过 39 亿元的募集资金

净额全额认购，其中 97,500 万元作为甲方新增注册资本，余下投入的募集资金

全部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。如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97,500 万元的，则募集资金

全部计入注册资本，差额部分由乙方在 2020 年 12月 31日前以自有资金缴足。 

3、 本协议自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本协议与原

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本协议未做约定的，仍根据原合同执行。 

4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协议各方通过友好协商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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